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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曹颖频
通讯员 李敏 甘露 王永宏

“多亏检察官的帮助，让我们及
时拿回了生育津贴和社保费，维护了
我们的合法权益。”近日，邓某和刘某
两位新晋妈妈一大早就来到四川省
威远县检察院，向办案检察官表达诚
挚的谢意。

邓某和刘某是威远县某公司职
工，分别于 2017 年 12 月、2019 年 12 月
入职。2022 年 10 月，二人因临近预产
期，同时报请于当年 11 月起开始休产
假，公司批准同意，并为二人申请了
生育津贴。

今年 1 月，邓某、刘某分别收到公
司工作人员电话，声称因二人休产假
造成岗位空缺，对公司的经营产生了
影响，公司已重新招人填补空缺，二
人产假结束后可暂时不用来上班，确
保身体、精力恢复后再来上班。该名
工作人员还告诉二人，公司会给予她
们 一 定 补 偿 ，生 育 津 贴 也 会 按 时 发
放。随后，公司将邓某、刘某的社保

报停，并向二人各转账 5800 元（相当
于三个月工资）作为补助，让邓某、刘
某自行交社保。

“当时接到公司电话时，觉得公
司是出于对我们的关心，没多想就同
意了，谁知休假期间公司再也没给我
们发过钱。我从去年 11 月至今年 1
月每个月都是通过微信转账 1700 元
给公司财务，让其代缴社保。”刘某事
后回忆说。直到今年 2 月，邓某、刘某
的生育津贴仍未到账，二人到县医保
局查询，被告知生育津贴早已发放至
公司的对公账户，每人 2万余元。

察觉事情不对劲后，邓某、刘某
来到县妇联寻求帮助。“休产假期间
公司终止劳动关系，停缴社保属违法
行为。”妇联工作人员表示。邓某、刘
某这才意识到中了公司的“套路”，立
即找到公司，希望领取生育津贴和产
假期间停缴的社保费，并请求在产假
结束后回公司上班。公司却一改之
前 的 态 度 ，强 硬 地 拒 绝 了 她 们 的 请
求。协商无果后，邓某、刘某向县劳
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

裁，仲裁委认为该申请不属于劳动人
事争议范畴，作出不予受理决定。

“我们还能拿到生育津贴吗？社
保断缴将来看病怎么办？”4 月 19 日，
邓某、刘某来到威远县检察院寻求帮
助。“我们正处于哺乳期，精力有限，
所以只想拿回生育津贴和停缴的社
保费，希望能早日解决纠纷。”两位妈
妈一边照顾婴儿，一边向检察官反映
情况。她们希望通过检察机关的帮
助提起诉讼，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威远县检察院受理该案后，办案团
队通过走访调查，积极协助申请人收集
各类证据，并向她们提供法律咨询和心
理辅导。检察官经审查认为，邓某、刘
某与公司尚处于劳动关系存续期间，未
解除劳动合同，公司应当继续为二人购
买社会保险并返还其自行垫付的社保
费。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当事人主张公
司支付产假工资、生育津贴的诉讼请
求，按照生育津贴和产假工资不重复享
受的规定，应当择一予以支持。

随后，威远县检察院向县法院发
出支持起诉意见书，支持邓某、刘某

提起诉讼、维护自身权益。同时，办
案团队主动联系县法院、县劳动监察
大队和县妇联召开座谈会进行沟通
协调，努力让公司主动承担责任，促
成双方和解，减少当事人讼累，最大
限度保障女性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今年 1 月 1 日起实施的新修订
的妇女权益保障法明确规定‘用人单
位不得因结婚、怀孕、产假、哺乳等情
形，降低女职工的工资和福利待遇，
限制女职工晋职、晋级、评聘专业技
术职称和职务，辞退女职工，单方解
除劳动（聘用）合同或者服务协议’。
公司要想实现长期、可持续性经营发
展，就要严格遵守法律规定，及时纠
正 违 法 行 为 。”“ 保 障 劳 动 者 合 法 权
益，是用人单位不可推卸的责任，你
公司理应承担起法律责任和社会责
任。”通过检察官多角度分析诉争利
弊、释法说理，今年 5 月底，邓某、刘某
与公司在一审期间达成了和解。公
司当场分别支付邓某、刘某生育津贴
和社保费 3 万余元，邓某、刘某随后向
县法院撤回起诉。

女职工休产假，用人单位竟断缴社保扣发生育津贴
四川威远：以诉促和化解纠纷切实保障女性劳动者权益

□本报记者 沈静芳
通讯员 李树霞 郭小翠

已花费 27 万余元购买房屋并入
住，却收到法院要求支付 37 万余元购
房款的判决。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内
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检察院不久
前办理的一起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
检察监督案充满了戏剧性。最终，检
察机关查明事实，促成双方当事人握
手言和。

2019 年 8 月 8 日，李某通过熟人
刘某低价购买了甲公司开发的商品
房一套，并与刘某签订了房屋买卖协
议，将 27 万余元购房款交付给刘某。
2019 年 8 月 27 日，刘某带着李某来到
甲公司售楼部办理相关手续、领取钥
匙，同日，李某与甲公司签订了正式
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合同约定房屋总
价 37万余元。

谁知，李某装修入住后，甲公司
却以未交付购房款为由于 2020 年 1 月
3 日将李某诉至法院，请求法院判令
李某支付购房款 37 万余元。一审、二
审法院审理后均认为，甲公司未授权
案外人刘某出售甲公司商品房，刘某
出售房屋的行为属于无权代理。李某
与甲公司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系
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应认定为有效合
同。2022 年 12 月 24 日，二审法院判决
李某支付甲公司购房款 37 万余元。甲
公司早在 2019 年 12 月就已向法院申

请诉前保全，法院查封了李某其他两
套住房。

李某不服法院判决，于今年 5 月 8
日向巴彦淖尔市检察院申请监督。承
办检察官经审查发现，李某为了图便
宜，低价从案外人刘某手中购买房屋
并将购房款交付给刘某，而刘某与甲
公司存在其他债权债务纠纷；甲公司
将 房 屋 交 付 李 某 后 ，并 未 收 到 购 房
款，刘某也因涉嫌其他刑事犯罪被羁
押。承办检察官认为，该案中，买方李
某与卖方甲公司均为利益受损者。李
某作为购房人在商品房买卖过程中轻
信可以买到低价房屋而将房款交付他
人，未尽到审慎义务；甲公司作为售房
人，与刘某之间的关系复杂，容易让购
房人产生误解。双方当事人都有委屈，
也存在过错。按照合同的相对性原则，
法院判决并无不当。

事实搞清楚了，检察机关理应作
出不支持监督申请的决定。但承办检
察官认为，如果就此结案，双方当事
人的实体权益依然处于受损状态，很
可能会继续陷入讼累。只有把法律讲
清，把道理讲明，促成双方当事人达
成和解，使申请人自愿服判息诉，才
是这起纠纷的最优解。

然而，案件经历了一审、二审程
序，纠纷持续时间较长，当事人之间
积怨较深、矛盾尖锐，和解难度可想
而知。经过深入研判后，承办检察官
决定通过“背对背促和+面对面沟通”

的方式开展工作，充分听取双方当事
人的意见，摸清双方心结。

随后，承办检察官分别与双方
当 事 人 交 流 ， 讲 解 法 律 ， 分 析 利
害，充分了解双方当事人的心理预
期与和解条件，帮助双方寻找利益
平衡点。经过几天的工作，双方当
事人都产生了和解意愿，同意坐下
来面谈。

然 而 ，和 解 工 作 开 展 得 并 不 顺
利，面谈当天，一方当事人就打起了

“退堂鼓”。承办检察官见状，耐心地
安抚其情绪、深入开展释法说理，引
导双方代理律师一起做当事人的工
作，赢得当事人的信任，不断拉近双
方的期望值。

在承办检察官和代理律师的共
同努力下，6 月 30 日，双方当事人终于
化干戈为玉帛，自愿和解，约定解除
房屋买卖合同，由李某返还甲公司房
屋，甲公司补偿李某 7 万余元并向法
院申请解除对李某其他两套住房的
查封。双方当场签订了和解协议，李
某撤回了监督申请。

案件虽然办结，但检察机关司法
为民的脚步却未停歇。为了更好地实
现定分止争，承办检察官积极同执行
法官沟通联系，协调法院尽快解除对
李某房屋的查封，为双方当事人在法
定范围内争取最大利益。目前，和解
协议已履行完毕，真正实现了案结事
了人和。

买家已付房款，卖家却因未收到钱起诉
内蒙古巴彦淖尔：查明事实促成双方当事人达成和解

□本报记者 张博
通讯员 刘传丽 苏琪惠

“一分不少！多亏了你们帮忙要
回土地租金，我的医药费有了着落，
这下心里踏实多了！”日前，当事人郑
大爷收到了被拖欠 3 年的土地租金，
激动地拨通了重庆市潼南区检察院
检察官余杭的电话。当天，收到土地
租金的还有 70 余户村民。该院通过
支持起诉与跟进促和相结合的方式，
不仅解决了困扰村民的烦心事，也让
案涉公司卸下了“包袱”。

2015 年 3 月 20 日，为提高土地利
用效率、促进农民增收，潼南区丰产
村的 75 户村民以村民集体的名义与
某公司签订了土地租赁协议。协议
约定，该公司租用 196 亩土地打造猕
猴桃采摘基地，租赁期限为 13 年，每
年 年 初 支 付 土 地 租 金 。 可 是 自 从
2020 年起，村民们就怎么也等不到租
金入账，村支书也曾找公司几个合伙
人 协 商 ，却 始 终 没 有 结 果 。 无 奈 之
下，村民们只好寻求法律援助。

今年 3 月 20 日，潼南区检察院收
到了法律援助中心提供的线索，检察
官余杭和同事随即前往丰产村开展
调查。通过走访村民和到案涉土地
查看，检察官了解到，为打造猕猴桃
采摘基地，某公司前期投入了几十万
元 后 ，经 营 陷 入 了 困 境 。 到 了 2020
年，公司债务缠身，实在无力支付土
地租金，而土地也已撂荒多日。

“我也晓得他们的难处，但是我
前两年生了重病，现在每天都要吃好
几种药，这钱对我来说也是救命钱。”

郑大爷焦急又无奈地说。村支书告
诉检察官，这 75 户村民中，大部分都
是留守在家的老年人，好几户和郑大
爷一样都是低保户，生活较为困难。

为依法维护弱势群体的合法权
益，今年 4 月，潼南区检察院决定支持
郑大爷等 75 户村民向法院提起民事
诉讼，要求该公司及时支付拖欠的 45
万元土地租金。

一边是靠着土地租金维持生活
的 村 民 ，一 边 是 陷 入 困 境 的 小 微 企
业，检察官意识到，诉讼不是目的，化
解矛盾、实现共赢才是办案效果的体
现。

为了确保村民们能够顺利讨回
被拖欠的土地租金，同时考虑案涉公
司的实际经营情况，检察机关决定在
支持起诉模式下，以跟进促和的方式
开展矛盾化解工作。于是，检察官一
边安抚村民们的情绪，一边对公司 3
名合伙人进行释法说理，促使他们达
成了尽快支付土地租金的共识。

但公司处于负债状态，无力支付
土地租金的难题如何解决？检察官
认为，该公司在打造猕猴桃采摘基地
时，基础设施完善、设备齐全，这些资
源完全可以再利用。“既然公司已经
无法继续经营租赁土地，能否通过资
产转让的方式，在帮助公司脱困的同
时支付土地租金？”这个建议得到了
公司合伙人的认同。

在街道办事处的协调下，该公司找
到某集团作为资产受让方，最终将公司
资产以60万元的价格成功转让，并如数
支付了拖欠的 45万元土地租金。收到
土地租金后，村民们撤回了起诉。

一边是靠着土地租金维持生活的村民，一边是陷入困
境的小微企业，检察机关依法能动履职，通过支持起诉与
跟进促和相结合的方式，实现了矛盾化解“最优解”——

75户村民的土地租金到账了

□本报记者 刘立新
通讯员 胡传仁 符淼

“感谢检察官，是你们让我的生活
又充满了阳光。”日前，河南省淮滨县
检察院第四检察部主任李建超接到了
申请人张某的电话。张某在感谢之
余，高兴地告诉李建超，她已经收到前
夫的转账了。

这一切还要从 10年前说起。2013
年 2月，淮滨县农民张某外出务工时与
老乡王某相识相知、坠入爱河，不久便
步入婚姻的殿堂。2014 年 10 月，二人
有了可爱的儿子。可幸福的时光并没
有维持多久，孩子出生后，夫妻俩时常
因为家庭琐事争吵，后来干脆分居。

2019 年 2 月，王某向法院提起离
婚诉讼。法院审理后认为，王某提供
的证据不能证实夫妻双方感情确已破
裂，对其诉讼请求不予支持。2021年 2
月，王某再度诉至法院，请求判决他与
张某离婚，婚生儿子由他抚养。而此
时，张某的精神出现了问题，一度入院
治疗，光医疗费就花了 3 万余元，都是
她父母垫付的。2021年 3月，张某以王
某为被告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决王
某向其支付医药费等。

夫妻互诉，对簿公堂。法院决定
将双方诉求合并，以简易程序公开审
理。2021年 3月，法院判决准予王某与
张某离婚，婚生子由王某抚养，王某向
张某给付 1万元。张某不服该判决，向
信阳市中级法院提起上诉。

2021 年 5 月 20 日，信阳市中级法
院作出民事裁定，按上诉人张某撤回
上诉处理，一审判决生效。张某又向
法院申请再审，法院认为原审事实清
楚、判决准确，于同年 11月作出民事裁
定，驳回张某的再审申请。

这样的结果让张某倍感愤懑和委
屈。2022年初，在淮滨县检察院组织的
一次普法宣传活动现场，张某得知自己
的情况可以向检察机关申请监督后，很
快向该院递交了申请监督材料。

淮滨县检察院受理了张某的民事
申诉并立案审查。为准确掌握案情，承

办检察官在调阅卷宗的基础上，与该
案承办法官也进行了沟通。承办法官
认为，张某没有理由再进行申诉，她的
精神在婚前就存在问题，却没有如实
告诉王某，应该支持作为受害者的王
某的诉讼请求，案件即便启动再审也
很难改变原来的判决。

事实究竟是怎样的？承办检察官
进一步展开调查，发现了三个关键点：
一是在这起离婚纠纷案中，原审法院
认为张某婚后住院是婚前已患疾病复
发导致，花费的医疗费让王某来承担
不合适。根据民法典相关规定，张某
住院期间花费的医疗费属于夫妻共同
债务，理应共同分担；二是原审法院认
为张某和王某签过分居证明，已对债
务等问题进行了约定，但这个分居证
明是张某的弟弟和王某的哥哥签署
的，张某本人并没有委托其弟弟代理
实施这一民事法律行为；三是张某当
时处于发病治疗状态，缺乏相应的民
事行为能力。

“鉴于上述事实，我们认为本案分
居证明所约定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对
张某是无效的，原审确定的民事责任
违反法律规定，该案存在法定监督情
形。”在该案的分析讨论会上，李建超
说。2022年 3月，淮滨县检察院向原审
法院提出了再审检察建议。

2022 年 6 月，原审法院举行审判
委员会会议讨论后作出民事裁定，认
为原审判决确有错误，应予再审。同
年 7月，法院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
此案，淮滨县检察院指派检察官到庭
履行法律监督职责。

在该案再审过程中，承办检察官
与承办法官多次找到张某、王某释法
说理、分析利弊，从情理法的角度全面
疏解二人的心结，最终促成双方达成
调解协议。

日前，原审法院作出民事调解书，
同意张某、王某离婚，婚生子由王某抚
养，张某享有探视权；王某自愿给付张
某 1.5 万元，用以分担其医疗费、帮扶
其生活。至此，一场持续 4年的离婚纠
纷终于尘埃落定。

“你们让我的生活又充满了阳光”

承办检察官积极引导双方当事人达成和解。

●探索民事检察和解 化解矛盾纠纷

重庆市潼南区检察院检察官到丰产村进行回访，查看案涉土地使用现状。

◀外来务工人员多次索要工资无果，检察
机关可以支持其起诉吗？夫妻离婚时，孩子的
抚养权如何确认、债务如何分配？……这些与
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问题，在河北省博野
县检察院近日开展的一场民法典普法宣传活动
中都得到了解答。

普法活动现场，博野县检察院检察人员除
发放法律宣传资料外，还以通俗易懂的语言为
过往群众普及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继承编、侵权
责任编等法律知识，并结合该院办理的真实案
例介绍检察机关民事生效裁判监督、支持起诉
等职能，受到了过往群众的欢迎和好评。

本报通讯员郭贤摄

开展民法典及
民事检察宣传活动

▶日前，河南省鹤壁市鹤山区检察院联合区妇联、中山北路街
道办事处在辖区中北广场开展普法宣传活动，重点向群众介绍了
民法典相关法律知识、检察机关民事法律监督职能等，引导群众学
会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本报记者张海燕 通讯员郭骥摄


